
父母教育權：全球“在家上學”實踐 

相較于傳統學校，在家自學者擁有較大的“教育自由”，可以依照孩子的個人興趣、健康狀況、心智年齡成

熟度、學習能力等，自行決定學習內容、上課時間、教學方式。對於兒女較喜歡的科目，家長可以提供比

學校老師更長時間的教學，授課內容也可以更加深入與廣泛。 

許多家長嚮往自學，卻擔憂萬一“失敗”會毀了孩子的將來；也有部分家長對自學的教育理念相當傾心，另

一方面卻也擔心自學會讓孩子變得太封閉，以為自學就是整天關在家裡“自己學”。然而，不論遇到何種挑

戰與困境，在家自學確實是一種教育的選擇，它提供了一個不同于傳統的管道，讓家長有機會用自己的方

式教育下一代。 

20 世紀是教育多元化的時代，教育鬆綁所帶動的反教育思潮讓教育權利的探討受到重視。1971 年批判教

育學家伊利希（Ivan Illich, 1926-2002）發表著作《非學校化社會》（Deschooling Society），認為學校是

一個“邪惡的”、“反人文”的機構，應該儘早撤除，還給孩子真正的自由。此一說法震撼了當代西方教育的傳

統思維，也讓社會開始看見了教育多元化的可能性。 

臺灣地區自 1968 年開始實施九年義務教育，為了提高民眾智識水準，適應建設需要，始延長學生的受教

年限，但卻也受到 1970 年代的國際“反教育”風潮，開始反思現行的教育制度是否有壓抑教育多元化。 

1983 年，臺灣地區“強迫入學條例”修正，於第十三條中明訂：對智慧不足、體能殘障、性格或行為異常的

適齡人來說，由“學校實施特殊教育，亦得由父母或監護人向當地強迫入學委員會申請同意後，送請特殊教

育機構施教，或在家自行教育(Home Schooling)。其在家自行教育者，得由該學區之學校派員輔導。”為臺

灣在家自學的法律基礎開啟了先例。1994 年“4·10”教改大遊行使得人民對受教權有更多詮釋的空間，因而

鼓吹“教育鬆綁”，再加上 1990 年代臺灣家長李雅卿等人為實驗教育和自主學習發聲，另類教育這條“不一

樣的路”始獲得更多家長的關注。 

1999 年，臺灣地區修訂了“國民教育法”第四條第四款：“為保障學生學習權，國民教育階段得辦理非學校形

態之實驗教育，其辦法由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定之。”為了因應“國民教育法”的修正，自 2011 年起，教

育主管部門訂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準則”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形態實驗

教育辦法”，分別規範中小學和高中職階段申請自學的資格和方式、需要準備哪些資料，以及教育局該如何

審議自學計畫等。到了 2014 年底正式通過“公立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委託私人辦理條例”，讓公辦民營實驗

教育學校具高度獨立性，形成多元化及有創造性學校體制，使得小校“公辦民營”取得法源依據。 

自“國民教育法”鬆綁至 2015 年底為止，全臺灣地區已有超過六百個在家自學的孩子；申請實驗教育的中小

學生，也由 2003 年開放實驗教育時 392 人，至 2014 年已達 2548 人，增長近 9 倍，且未來仍有成長的空

間。顯示出教育當局對人民教育選擇權的尊重，及臺灣地區教育尊重多元的趨勢。 

全球在家上學趨勢 



不少歐美先進國家，在家自學的數量逐年增長。以美國為例，自 1980 年代開放在家自學後，參與的人數

不但每年以 11％的速度增長，目前更已超過 110 萬人。美國各州對於另類教育的相關法規寬鬆不一，根據

美國聯邦政府統計，在 2011 到 2012 學年當中，全美約有 180 萬名學齡兒童在家自學，然而約有九個州的

州法規定，想要讓兒女在家自學的家庭，父母至少要具備高中以上或同等學力才符合資格。 

目前已有三十多年開放自學歷史的美國，對於在家自學的統計資料成果都是持肯定態度。在家自學權威學

者、美國馬里蘭大學博士羅倫斯〈Lawrence Rudner〉在 1999 年全美五十州調查了兩萬多位自學學生，發

現自學學生的平均成績，比一般公立高中和私立高中還要高，自學學生的平均成績落在 75％到 85％之間，

而公立學校學生成績約在 50％，私立學校學生成績約在 65％到 75％之間。有不少教育學者指出，在家教

育的家庭比較有條件講“學習”，而學校經驗卻往往將重點放在“考試”，當學生因為考試而產生壓力，甚至是

過多的失敗經驗累積，導致習得無助的產生時，他們自然對學習開始感到卻步，這樣的教育僅會啟動孩子

防衛機制，不是學習機制；反之，當孩子自我學習的機制被父母的愛啟動，內在動機即會慢慢開展。 

加拿大自 1960 年代開放在家自學後，風氣漸盛。首批參與在家自學計畫的家長，多數認為學校制式教育

太過權威，競爭激烈，不適合兒童成長，於是紛紛成立一些“自由學校”。這些“自由學校”規模都很小，以兒

童為中心。 

至 1970 年代，許多這類的“自由學校”演化成所謂的“另類學校”，並被當地教育局接管。儘管受到部分法令

的限制與辦學干預，支持的家長們不僅在各地區成立了在家自學協會，同時也成立了全國性的“加拿大在家

自學者聯盟”（Canadian Alliance of Home Schoolers），透過集體的力量向當地及聯邦政府爭取應有的受

教權及教育選擇權。 

英國政府對在家自學的相關規範相對寬鬆，根據英國教育部訂定的在家自學準則，父母如果決定讓孩子在

家受教育，不需要註冊或獲得當地政府同意，且地方政府官員對於在家自學的教育內容也無權過問。不僅

如此，有關在家自學的教學時數、課程、上課地點等，家長也不需要提供給主管機關。英國的基本教育從

5 歲一直到 16 歲，家長可以合法選擇在家教育小孩。家長本身並不需要是合格的老師，在家自學除了由家

長自己授課，也可以聘請老師到家中教課，教學內容與時間自己決定。 

中國大陸的升學考試一直備受矚目，學生承受的升學壓力是外人無法想像的。根據有關調查，針對 1.8 萬

名有興趣讓孩子在家上學的家長的採訪，其中約 2000 人已開始在家教學。儘管家長在家教育孩子的權利

沒有正式寫入法律，然而在家上學已不再是令人震驚，或是被視為異類的現象。選擇在家自學的大陸家長

超過一半（54%）是因為他們反對傳統學校的教學理念；其他家長則認為普通課程的進度太慢（10%），

孩子沒有得到充分尊重（7%）。另有 7%認為他們的孩子厭倦傳統的學校生活。 

臺灣地區在家學習相關探討 

臺灣地區自1919年始公佈教育令，建立正式的教育體制。1949年後，延用日占時期所頒佈之“國民學校法”，

規定六歲至十二歲之兒童應“受六年的‘國民教育’”，並於 1968 年推動“九年國民教育實施條例”，實施義務

教育；1982 年修正公佈“國民教育法”及“強迫入學條例”；1983 年始研議十二年“國民教育”之相關內容，擬

延人民的教育年限，並於 2014 年正式實施。 



臺灣地區教育發展從 20 世紀初始建立西式的學校制度，經過將近一世紀的發展後呈現今日的面貌。1980

年代末期，校園民主化運動興起，人民對於思想、言論與自主權有更多追求，而 1990 年代的教育改革運

動可謂另類教育的催生劑，尤以 1994 年“4·10 教改聯盟”所發起的一系列活動，引發全民對教育改革課題

的重視，也是當地教育從一元化走向多元化的重要契機。 

在臺灣地區，在家自學仍被歸類於另類教育（Alternative Education）的範疇。 

另類教育有別於制式化的教育模式，以重視學生主體、民主對話、社群自治與師生合作等學習理念作為基

礎，多採用多元的教育形式，諸如教學內容與方法的改良與創新，並以多元的評量方式，保障學生的學習

自主權。 

過去臺灣地區對這類體制外的教育模式，並無相關教育法規可依循，使得不少選擇讓孩子在家自學的家長，

為孩子日後的受教權益傷透腦筋。甚至有不少家庭，因為認知到在家自學的風氣不盛、孩子的權益缺乏保

障，因而卻步，選擇遵循傳統的學校教育。 

過去受制於法令限制，使得在家自學的孩子被社會視為異類；自 1980 年代“強迫入學條例”修訂，開放特殊

情況的學生可選擇在家自學，為臺灣地區在家自學的法規制訂開創先例；2011 年“國民教育法”修訂，保障

家長的教育選擇權與學生的學習權，開放民間在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教育部門為此特

別訂定“國民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準則”和“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辦理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辦法”；

2014年底，“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通過，在家自學已始有正式的法源依據。

過去被視為體制外的另類教育，諸如華德福學校、種籽學苑等，在未來都將納入公校體系之中。 

2012 年臺灣地區“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公佈實施，旨在保障學生學習權及

家長教育選擇權，提供學校形態以外之其他教育方式。隨著教育選擇權的公民意識抬頭，選擇讓孩子脫離

體制內教育，選擇實驗學校或在家自學的家庭越來越多。凡是具有國民小學、國民中學或高級中等學校入

學資格者，皆可依本條例規定參與各教育階段的實驗教育。申請在家自學需由學生之法定代理人，向戶籍

所在地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提出。申請人應填申請書，並檢附實驗教育計畫，其中內容應包括實驗

教育之名稱、目的、方式、內容（包括課程所屬類型與教學、學習評量及預定使用學校設施、設備專案等）、

預期成效、計畫主持人及參與實驗教育人員之相關資料。 

實驗教育的展開 

根據媒體的民調顯示，臺灣地區已有超過 40%的父母親願意將自己孩子送到實驗學校就讀。另一方面，各

地方教育主管當局與民間對於成立實驗學校的計畫正展開，甚至少數民族也發現利用實驗學校的轉型，同

樣能夠為少數民族教育掙脫體制教育，實現具有少數民族主體性教育的契機，目前僅台東縣單一區域就已

經計畫設立五所少數民族實驗學校。 

由於出生率銳減的緣故，全台有數百所偏遠地區的小校因逐漸流失學生，面臨廢校或被鄰近學校裁併的同

時，宜蘭慈心華德福實驗學校卻從 1999 年起，全校僅五個學生，發展到 2015 年已經成為全台第一所公辦

民營的實驗學校，從小一到高中部學生人數將近 1000 人。雲林縣古坑鄉的山峰小學是一所位於山間的山



區小校，原本因全校規模過小且地處偏僻而面臨廢校危機，也透過轉型辦理華德福教育而達成學生回流的

目標。鄰近的樟湖生態中小學則在陳清圳校長創意經營下，同樣風靡全台。 

在家學習的個案 

近年來，媒體報導了不少臺灣地區在家自學的成功案例，讓社會大眾對這群接受“不一樣的教育”的孩子與

家庭有更多認識。有雜誌曾在 2011 年針對在家自學的家庭進行專題報導，介紹徐家兄弟與父親在家自學

的情況；人稱“自學教父”的陳怡光，如此期許從小在家自學的一雙兒女：不管社會變遷動盪成什麼模樣，

他們都能靠多元技能與彈性的態度面對挑戰。他認為這才是未來社會所需要具備的競爭力。陳家的大女兒

認為在家自學的彈性給了她多元發展的時間條件。自幼稚園小班之後不曾上過一天學的她精通中文、英文、

波蘭文，此外，她熱愛滑雪與攝影，更曾經代表臺灣地區至泰國參加花式滑冰比賽並榮獲佳績；弟弟喜歡

芭蕾、熱愛烹飪，時常窩在廚房與媽媽學習廚藝，與姐姐的愛好有很大的不同。 

觀察兩個孩子學習風格的差異，陳家悟到：光是同一家的孩子個性都不一樣，一個班二三十個小孩的學習

風格，差別一定更大，用同一套方法教學，學習效益絕對不好。 

另外，首屆高中自學生徐同學，在進入大學之後對自身的自學經驗有了許多體悟，並對臺灣地區的大學入

學制度提出批判，值得我們省思。徐家兄弟自小學四年級開始在家自學，至今已是高中生的年紀，而他們

的老師是曾在資訊公司上班的父親。讓徐家選擇讓孩子在家自學的契機，是因為大兒子曾在學校中，與同

學發生爭執並口出穢言。這個事件讓徐父看見傳統學校當中的問題，老師沒有辦法顧到每個學生，而在老

師看不到的角落，他的孩子可能因此學到許多惡習，影響其日後的價值觀和人格發展。為了讓孩子在好的

環境中成長，徐父選擇犧牲自己的事業，父兼師職，陪伴兩個兒子在家學習。 

另一位目前就讀大學哲學系的許同學，是臺灣地區首屆高中自學生。她從小學開始沒有在學校讀過完整的

一個學期，如今她進入大學，展現出異于一般學生的適應力。徐同學認為自學生的學習方式，反而更接近

大學模式。她從小就學會安排課表，自己掌握讀書進度、分配時間，多方嘗試不同的領域，甚至每天堅持

運動三小時，都讓一般的學生望塵莫及。 

上了大學後，徐同學發現臺灣地區的學生習于服從學校的時間管理，到了大學後反而不知道怎麼規劃時間。

對許同學來說，大學學習和同儕相處，自學生都能夠自己克服，但升學制度對自學生的不友善，卻無法憑

一己之力解決。精通英、德、法、日、西班牙語及閩南語、客家語，甚至是手語的她，甄選填了三所大學

外語系卻全部落空，她深感不同體系的學生，卻用一種考試鑒定，非常“不科學”。 

在家學習的利與弊 

首先，相較于傳統學校，在家自學者擁有較大的“教育自由”，可以依照孩子的個人興趣、健康狀況、心智

年齡成熟度、學習能力等，自行決定學習內容、上課時間、教學方式。對於兒女較喜歡的科目，家長可以

提供比學校老師更長時間的教學，授課內容也可以更加深入與廣泛。 



相較於學校的集體管理方式，在家自學的成效是不是更好？由上述在家自學的發展現況，及臺灣地區幾個

自學家庭的經驗談，可看出在家自學對兒童及家長帶來的幫助，但也必須厘清當中可能存有的潛在風險。 

在家自學並非供父母寵溺孩子逃避課業的方式，它是一種教育權的主張，相較於學校“工廠生產線”式的教

育模式，自學家庭則是針對孩子而量身訂做的“客制化”教育。再者，相關法規的制定及政策的實施對在家

自學的發展也有影響。例如英國對於自學的規定寬鬆，曾發生一名倫敦 16 歲少年，因身體殘疾而選擇在家

自學，卻因長期待在空間狹小的自家地板上，嚴重與社會脫節，也未獲得適當教育。這個案件於 2015 年

登上了社會新聞，同時使得在家自學的問題受到社會的矚目，並引發熱烈討論。不少人民呼籲主管單位應

該修訂更嚴謹的教育法規加以管束，避免同樣的悲劇再次發生。 

在臺灣地區，教育主管單位對在家教育的評鑒方式往往面臨許多爭議。首先是缺乏在家教育評鑒之共識。

根據“國民教育法”的規定，非學校形態實驗教育之辦法應因地制宜，將許可權交由各地方教育主管單位訂

定，但卻也造成各地的規範都不相同，使得自學生在後續的求學路上面臨不少挑戰。 

其次，目前仍缺乏讓自學家庭及政府單位雙方認同的評鑒模式及指標。曾有自學者直言，現在所使用的評

鑒模式仍是以傳統學校的評量方式進行評鑒，並不適合自學生，故應該要對“適切的評鑒指標”進行更多檢

視與修正。不少自學家庭對政府規定的評鑒標準並不信任，評鑒人員與家長的教育理念不同，往往造成評

鑒結果無法使家長信服，導致評鑒的信任危機。 

除了上述自學生可能面臨的困境之外，“社交障礙”似乎是社會對於在家自學者的刻板印象之一。孩子脫離

學校系統，無法與同齡人一起體驗校園生活，外界多少會質疑，這樣是否會讓自學生在日後產生社交障礙。

然而面對這樣的疑慮，自學家庭反而有不同的見解：學校才是“無菌室”，把同一個年齡，甚至智力發展差

不多的人關在教室一起學習，反而對孩子適應未來社會的多元性和彈性有害。 

在家自學的利與弊長期備受討論。許多家長嚮往自學，卻擔憂萬一“失敗”會毀了孩子的將來；也有部分家

長對自學的教育理念相當傾心，另一方面卻也擔心自學會讓孩子變得太封閉，以為自學就是整天關在家裡

“自己學”。然而，不論遇到何種挑戰與困境，在家自學確實是一種教育的選擇，它提供了一個不同于傳統

的管道，讓家長有機會用自己的方式教育下一代。 

過去談到亞洲地區的教育模式，無非是“考試領導教學”“注重紙筆測驗”與“背多分”等負面的印象，然而隨著

教育鬆綁所帶動的思潮，讓教育權利的探討開始受到重視，並讓另類教育有了發展的可能性。 

認同教育的多元性，支持家長與學生應該擁有教育選擇權，將為教育注入一股活水，帶領我們的下一代，

創建一個更豐富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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